
 

证券代码：000692                证券简称：*ST惠天                公告编号：2023-36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21日以电话和网络传输方式发出。 

2.会议于2023年8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 

4.会议召集人董事长吴迪。 

5.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4 日同期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 

2.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提名陈卫国、陈志、徐朋业、武超、刘滋奇、侯明华为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梁杰、李卓、王世权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表决。董事候选人简介见附件。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声明于 2023年 8月 24日同期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上。 

3.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7 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 

为保证公司独立董事履行其相应责任和义务，保障独立董事的劳动权益，经公司董

事会薪酬管理委员会审核，公司确定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如下：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年度津贴为每人每年税后人民币 6万元（含税约为 7.79

万元），在公司代扣代缴相关税费后按年度定期发放。独立董事因出席公司董事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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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会等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行使其职责所需的合理费用由公司承担。 

4.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7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24日同期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3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确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独立意见；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对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候选人提名的审查意见； 

4.董事会薪酬管理委员会关于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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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介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如下： 

1.陈卫国：男，汉族，1968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华

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资产运营部项目经理；华润（协鑫）北京热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唐山华润热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润电力唐山丰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润电力(渤

海新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沧州华润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现任：

沈阳润电热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

制人（注：公司无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除任职外不存在其他

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况；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未曾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

提名或担任董事的情形。 

2.陈  志：男，汉族，1979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曾任：华润电

力财务部高级税务师、税务管理主任师；华润电力（贵州）煤电一体化有限公司财务部

部长；重庆能源（贵州）煤电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华润电力西南大区助理财务总监、财

务部总经理。现任：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沈阳润电

热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

制人（注：公司无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除任职外不存在其他

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况；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未曾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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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

提名或担任董事的情形。 

3.徐朋业：男，汉族，1976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曾任：

沈阳东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沈阳圣达热力供暖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沈阳

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沈阳城市公用集团煤炭有限公司董事长；沈

阳城市公用集团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沈阳供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沈阳公用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沈阳盛京能源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沈阳圣达热力供暖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沈阳润电热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惠天热电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

控制人（注：公司无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除任职外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况；2023 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出具警示

函的监管措施，除此外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2023 年受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给予的通报批评，除此外未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形式的惩戒；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不存在

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提名或担任董事的情形。 

4.武  超：男，汉族，1972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锦州东

港电力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华润电力（锦州）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华润电力（港

口）锦州有限公司筹备处人力资源经理；华润电力内蒙古分公司人力资源与行政部助理

总经理；华润电力内蒙古煤电一体化公司人力资源与行政部副总经理；华润电力北方大

区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组织部部长；华润电力华北大区沧州公司组织部、人力资源部部

长。现任：沈阳润电热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

制人（注：公司无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除任职外不存在其他

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况；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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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

提名或担任董事的情形。 

5.刘滋奇：男，汉族，1985年出生，中共党员，工程硕士学历，工程师。曾任：徐

州/铜山华润电力有限公司巡检工程师、值班工程师、主值班工程师、值长（助理）；华

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预算与分析高级师、运行管理高级师、运行管理主任师、

运行管理资深经理。现任：沈阳润电热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

制人（注：公司无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除任职外不存在其他

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况；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未曾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

提名或担任董事的情形。 

6.侯明华：男，汉族，1978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工程师。曾任：

沈阳市国资委主任科员；沈阳华海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沈

阳盛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沈阳润电热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

制人（注：公司无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除任职外不存在其他

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况；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未曾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

提名或担任董事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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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梁杰：女，汉族，1961年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学教授，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曾任：沈阳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副主任、主任、管理学院副院长、院党总支委

员。现任：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中国会计学会高等工科院校分会副会长；沈

阳财政会计与珠算心算学会副会长；沈阳工业大学会计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兴

-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沈阳

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注：公司无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

况；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未曾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

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况；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提名或担任董事的情形。 

8.李卓：女，汉族，1973年出生，法学博士，具有律师资格，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曾任：科隆股份、沈阳机床、金杯汽车、鞍重股份独立董事。现任：本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辽宁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

学会理事，辽宁省诉讼法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逻辑与证据学会理事、辽宁省环境保护

法学会理事、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隆安（沈阳）律师事务所

兼职律师。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注：公司无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

况；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未曾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

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况；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提名或担任董事的情形。 

9.王世权，男，1977 年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曾任：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长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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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导师；辽宁省省情研究会副会长；省级重点智库现代企业制度创新研究院院长；

省级智库辽宁沈抚人才战略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省级智库辽宁科技创新智库——科技

人才基地负责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

员；黑龙江科技大学讲座教授；辽宁省科技创新智库专家；辽宁省人大理论与实践智库

专家；沈阳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专家；葫芦岛市决策咨询

委国资国企改革组副主任委员；沈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出版发行集团

有限公司、沈阳中德园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外部董事。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注：公司无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

况；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未曾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

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况；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提名或担任董事的情形。 


